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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

要點第2次修正草案總說明 

 

    「彰化縣彰化市民生國民小學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」
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自一百一十年九月十六日制定公布，最近一次修正

公布日期為一百一十三年三月十一日（第一次修正）。本次修正係因勞

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職場霸凌事件，彰化縣政府以113

年11月22日府人考字第1130454522號函轉知行政院113年11月20日院授

人綜字第1131002041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3年11月21日總處綜

字第1131002053號書函，請各機關學校全面檢視機關職場霸凌防治作業

規定，強化員工保護、縮短調查時程及落實執行等機制，爰修訂本要點

第七點內容，縮短調查時程，本次修正要點共計一點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  

一、修訂縮短申訴案件處理期限。（第七點） 

 


